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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四章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奧祕事的管家。 2 所求

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3 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4 我雖不覺得

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5 

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

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 神那裏得著

稱讚。 6 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亞

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

大，貴重這個，輕看那個。 7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

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

的呢？ 8 你們已經飽足了！已經豐富了！不用我們，自己就

作王了！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 

9 我想 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 找出林前四章1-9節出現最多的字詞 

   論斷   領受 

• 保羅不介意誰的評價？ 

   你們(哥林多人)     別人   自己 

• 保羅在在意誰的評價？ 

• 主 

• 原因 

   (4:5上) 只有主知人心                      

   (4:2) 判斷的準則： 重視人的忠心              

   (4:4) 自己的良心也不可靠：我雖不覺得
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 稱義    

    (4:5下)  得着從神來的稱讚                     

 

 



應用題 

• 你被人輕看、誤解或批評時的心情如何？
當時怎樣處理？ 

 

• 這段經文給你甚麼提醒？如果再面對相
同問題，你會不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哥林多前書七章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2 但要

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

自己的丈夫。 3 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

夫也要如此。 4 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

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

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

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6 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

不是命你們的。…… 



 



• 以弗所書五章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
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
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
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26 要用水
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27 可以獻給自己，
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
潔沒有瑕疵的。 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
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29 從來沒有人恨
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加：就是他的骨他
的肉）。 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
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應用題 

• 以上兩段經文有何共通的觀點？ 

• 這段經文讓你對你的婚姻關係有何反思？ 

 


